附件：3

行政指导意见书（依申请实施）
濮科指导意字﹝   ﹞   号
           ：

根据你（单位）的申请，经研究，现提出以下指导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指导对象应注意的事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行政指导是一种不具有强制性、无法律拘束力的行政行为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要求撤回或者变更申请。你（单位）在实施我局（单位）的行政指导意见时如遇到问题，请及时与行政指导人员联系！
本局（单位）联系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
（单位印章）
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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